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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全球僑校學生暨僑生歌唱大賽計畫 

   
113.6 

一、 活動目的 

(一) 鼓勵全球在學僑校學生、僑胞子弟、臺灣華語文學

習中心學員及國內僑生藉由歌唱比賽，體驗華語、

閩南語及客語學習，並展現音樂才藝。 

(二) 引導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學員傳唱華語、閩南語及

客語等語言之歌曲，體驗臺灣不同族群語言及流行

音樂文化。 

(三) 結合國慶晚會，提供全球直播平臺鼓勵海內外新生

代展現才華。 

二、 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 

(一) 主辦單位：僑務委員會 

(二) 聯合主辦單位：文化部、客家委員會 

(三) 承辦單位： 

1、 線上初賽：由本會與國內智能產業合作辦理；

駐外人員協助推廣及輔導參賽。 

2、 線上準決賽及總決賽：本會委外廠商。 



2 
 

三、 參賽資格 

(一) 海外僑校（團）學生組： 

1. 至 2024年 10月 9日，年滿 12歲至 24歲（出

生日期介於 2000年 10月 8日至 2012 年 10月

9日）之本會立案/備查僑校在學學生、海外

青年文化大使（FASCA）學員、友我僑團組織

會員子弟（僑胞子弟）具學生身分者，並須同

意申辦 i 僑卡。(以上均不含持中國護照者) 

2. 線上初賽以「個人」為參賽單位；線上準決賽

及總決賽可邀請符合資格同學組成團隊(包含

人聲與伴奏），但每一人以參加一組為限。 

(二) 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組： 

1. 本會核准設立之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在學學員。 

2. 線上初賽以「個人」為參賽單位；線上準決賽

及總決賽可邀請符合資格同學組成團隊(包含

人聲與伴奏），但每一人以參加一組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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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國內僑生組： 

1. 在臺在學僑生（包含 113年度畢業之在臺僑生

及港澳生，不含陸生及外籍生），並須同意申

辦 i僑卡。 

2. 線上初賽以「個人」為參賽單位；線上準決賽

及總決賽可邀請其他符合資格之僑生組成團隊

(包含人聲與伴奏），但每一人以參加一組為

限。 

(四) 已簽定唱片（演藝經紀）合約之職業歌手不得參賽；

曾獲本會歌唱比賽第一名者 3年內不得參賽。 

四、 活動方式及賽程說明 

(一) 海外僑校（團）學生組： 

1. 線上初賽：有意參賽之本會立案/備查僑校學生，

以僑校（團）為單位向駐外單位申請參賽邀請碼，

學生持憑該邀請碼至活動網站註冊報名（另須勾

選同意申辦 i僑卡）及參賽，選唱 1首指定曲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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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由比賽專用 AI 系統依預設標準評分，依分數

高低選出前 60組。 

2. 線上準決賽：各地區線上初賽選出之 60組參賽

者及各僑校（團）組織透過自行辦理比賽推薦之

60組參賽者（本會得視情況酌予調整名額）由

本會指定曲曲目中選擇錄製 1首演唱影片，一鏡

到底，可自行改編或加入創意，但不可後製修音。

影片錄製完成後上傳活動網站，由專業評審評選

出 15組總決賽入圍者；另本會得視情況酌予增

加選唱閩南語及客語入圍總決賽之名額（增額入

圍者須於總決賽演唱同語種之歌曲）。 

3. 總決賽：參賽者得自指定曲目選擇 1首演唱（須

與準決賽曲目不同），或以自創曲參賽，錄製影

片一鏡到底，可自行改編或加入創意，但不可後

製修音且無需後製字幕。影片錄製完成後上傳活

動網站，由專業評審評選出得獎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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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組： 

1. 線上初賽：有意參賽之本會核准設立之臺灣華語

文學習中心學生以中心為單位向駐外單位申請參

賽邀請碼，學生持憑該邀請碼至活動網站註冊報

名（另須勾選同意申辦 i 僑卡）及參賽，選唱 1

首指定曲，並由比賽專用 AI系統依預設標準評

分，依分數高低選出前 10組。 

2. 線上準決賽：線上初賽選出之 10 組參賽者及各

僑校（團）組織透過自行辦理比賽推薦之 10組

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學員（本會得視情況酌予調

整名額）由本會指定曲曲目中選擇錄製 1 首演唱

影片，一鏡到底，可自行改編或加入創意，但不

可後製修音。影片錄製完成後上傳活動網站，由

專業評審評選出 5組總決賽入圍者。 

3. 總決賽：參賽者得自指定曲目選擇 1首演唱（須

與準決賽曲目不同），或以自創曲參賽，錄製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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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一鏡到底，可自行改編或加入創意，但不可後

製修音且無需後製字幕。影片錄製完成後上傳活

動網站，由專業評審評選出得獎者。 

(三) 國內僑生組： 

1. 線上初賽：參賽者至活動網站註冊報名（另須同意

申辦 i 僑卡）及參賽，選唱 1 首指定曲，並由比賽

專用 AI 系統依預設標準評分，依分數高低選出前

100組。 

2. 線上準決賽：100 組參賽者由本會指定曲曲目中選

擇錄製 1 首演唱影片，一鏡到底，可自行改編或加

入創意，但不可後製修音。影片錄製完成後上傳活

動網站，由專業評審評選出 15 組進入總決賽，並由

本會確認入圍者參賽資格；另本會得視情況酌予增

加選唱閩南語及客語入圍總決賽之名額（增額入圍

者須於總決賽演唱同語種之歌曲）。 

3. 總決賽：參賽者得自指定曲選擇 1 首演唱（須與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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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賽曲目不同），或以自創曲參賽，可自行改編並

加入創意，原則採現場演唱方式比賽。 

五、 比賽規則： 

(一) 選曲： 

1、 線上初賽及準決賽：各組參賽者皆自指定曲曲

目中選擇 1首歌曲演唱。 

2、 總決賽：得自指定曲曲目選擇 1 首或以自創曲

（須為同時包含詞、曲創作之華語、閩南語及

客語歌曲；以同一團隊名義報名者，詞或曲可

由該團隊不同人創作）參賽；另總決賽演唱曲

目須與準決賽曲目不同。 

(二) 指定曲目：計 35 首，包括華語 15 首、閩南語 10

首及客語 10首（指定曲目如計畫附件）。 

(三) 編曲及伴奏： 

1. 線上初賽：須配合 AI系統音檔依原曲演唱，毋

須自備樂器伴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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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線上準決賽及總決賽：可自行改編表演歌曲，

亦可自行準備伴唱音樂或自備樂器伴奏。 

(四) 誠信原則:參賽作品應符合本活動比賽規則，不得

有代唱、對嘴之情形，應全程一鏡到底，錄製完

整，且不得透過後製軟體修音；另以自創曲參賽

者不得有抄襲之情事，如有違反，經查證屬實，

將予取消參賽/獲獎資格。 

六、 獎項及國慶晚會演出： 

(一) 海外僑校（團）學生組： 

總決賽第一名獎金 2,800美元，第二名 1,700美

元，第三名 800美元，優選 3名各 330美元；另

設「最佳閩南語歌曲表演」獎 1 名、「最佳客語

歌曲表演」獎 1 名，獎金各為 800美元，均含獎

盃及獎狀。 

(二) 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組： 

總決賽第一名獎金 2,800美元，第二名 1,700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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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第三名 800美元，均含獎盃及獎狀。 

(三) 國內僑生組：總決賽第一名獎金新臺幣 10萬元，

第二名 6 萬元，第三名 3 萬元，優選 3名各 1萬

元；另設「最佳閩南語歌曲表演」獎 1名、「最

佳客語歌曲表演」獎 1名，獎金各為新臺幣 3萬

元，均含獎盃及獎狀。 

(四) 參賽者選唱之全部指定曲及自創曲均列入前三名

及優選之評比；選唱閩南語歌曲或客語歌曲者另

列入最佳閩南語及最佳客語獎評比。選唱閩南語

及客語歌曲者無人入圍總決賽時，該獎項得從缺。 

(五) 國內僑生組總決賽第一名之得獎者應參加國慶晚

會演出，無法參加該演出時，獎項、獎金及國慶

晚會演出由次一名遞補，原得獎者改領次一名之

獎項與獎金。 

七、 活動推廣 

(一) 海外推廣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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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由本會委外廠商製作電子海報、影片及活動網

站等，經本會核定後透過本會駐外人員、僑務

電子報及 LINE官方帳號、臉書等平臺加以推

廣。 

2. 本會駐外人員可邀請當地華文媒體擔任本活動

合作單位，刊登活動訊息及相關報導。駐外單

位推薦合作之媒體經本會核定者於本活動官網

列為「合作單位」。 

3. 本會駐外人員應適時鼓勵並安排轄區得獎者於

各類公開活動中演出，以提升活動辦理後續效

益。 

(二) 國內推廣：由本會委外廠商製作電子海報、影片

及活動網站等，經本會核定後透過僑務電子報及

LINE官方帳號、臉書、各大專院校及媒體等平臺

加以推廣；另辦理決賽直播等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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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補助 

(一) 海外僑校（團）學生組及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組： 

1、 本活動另規劃有「補助海外僑校（團）及臺

灣華語文學習中心自辦教唱及比賽活動計

畫」，供各駐外館處及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輔

導轄區本會立案備查僑校及臺灣華語文學習

中心自辦華語文歌曲教唱或比賽活動，進而

激發學生華語文學習興趣並鼓勵參加本賽事，

補助額度以每場「教唱活動」400美元、每場

「比賽活動」800美元為原則，相關辦法及細

則請參酌該計畫。 

2、 入圍總決賽者每組提供經費補助洽借專業場

地錄製影片（如錄音室）及設備、治裝費、

梳妝費及交通費等，額度以 600美元為限，

屆時檢附收支清單（詳附件）及支用單據正

本辦理經費核銷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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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國內僑生組： 

1. 本會將提供入選決賽者居住外縣市至臺北市之

高鐵來回車票補助費及必要之住宿費，屆時檢

據核實報支。 

2. 支應優勝者參加國慶晚會演出人員治裝費、梳

妝費及住宿費等，每人申請上限新臺幣

25,000 元，屆時檢據核實報支。 

3. 獲得前三名者，可選擇國內流行音樂相關培訓

機構或師資進行培訓課程，本會提供課程培訓

補助費每人上限新臺幣 3 萬元，屆時檢附收支

清單（詳附件）、支用單據正本及結業（訓）

證明相關文件辦理經費核銷事宜。 

 

九、 賽程（臺灣時間） 

(一) 線上初賽：6月 13日至 7 月 28日。 

(二) 線上準決賽：8 月 3日至 8月 18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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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總決賽：9 月 21 日（海外僑校(團)學生組及臺

灣華語文學習中心組入圍者，須於 9月 17日前

將參賽影片上傳至活動網站）。 

十、 本會保留調整相關賽事變動之權利。 


